
 

湖州中环原水有限公司 

文明单位监督管理制度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，建立建全社会监督体制，切实

发挥监督员在湖州中环原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精神

文明建设中的作用，促进公司业务水平的提升，特制定公司

文明单位监督管理制度。 

一、监督员的产生 

监督员应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和代表性，一般从基层

代表、周边居民和相关部门的同志中产生。 

二、监督员的条件 

（一）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、政策水平和较为丰富的工

作经验，关心了解公司的事业发展； 

（二）能坚持原则，准确实施监督检查，客观公正、实

事求是地反映实情； 

（三）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，能深入开展调

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，掌握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;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公正廉洁、能保守秘

密，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执行有关规章制度； 

（五）热心监督工作，能投入一定时间和精力，认真做

好监督员工作； 
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能胜任监督员工作需要。 

三、监督员的职责 



（一）及时了解并宣传公司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工作、主

要任务及相关制度； 

（二）对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、办事效率、供应

原水及水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监督； 

（三）收集和反映社会各界对公司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

和建议，及时向公司反映，传递自己或他人对公司精神文明

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； 

（四）根据公司的安排要求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评议、

问卷调查和走访等有关活动； 

（五）反馈意见或建议时，一般要有两人以上署名； 

（六）监督过程中，未经公司同意的，不向社会或被监

督部门代表透露处理意见、接受新闻媒体相关采访，不直接

处理具体问题。 

四、监督员的日常管理 

（一）监督员通过明查暗访、直接感受、接受群众投诉

等多种渠道收集意见、建议和要求，监督检查精神文明建设

情况并采取电子邮箱、电话、面谈等方式及时向公司文明办

反馈处理； 

（二）采取约谈、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工作动态和监督情

况，听取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。一些简单问题也可直接向公

司及时指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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